
 

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说明 
 

本人作为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

司）独立董事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《关于加强社

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对以下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，发表意见如下： 

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与成都中

电熊猫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技术服务合同的议案，理由合理，同

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 

 

 

 



 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独立董事事前

认可签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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